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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加强危险废物的环境管理已成为中国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工作中的重点 和 热 点。在 中 国，废 弃 荧 光 灯 管 属 于 毒 性 危 险

废物，如果处理处置不当，会导致自然环境和人体健康受到严重威胁。通过综合比较分析国内外废弃荧光灯管的环境管理现状，系

统总结了目前中国在废弃荧光灯管环境管理方面的不足，并对废弃荧光灯管环境管理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为建立和完善中国废

弃荧光灯管的环境管理体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对中国加强危险废物的系统管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废弃荧光灯管　环境管理　固体废物

　　在中国，荧光灯管 以 其 高 效、节 能、寿 命 长 等 优

点，广泛用于政府机关、大型公建及家庭的室内照明

中。但是，荧光灯管是一种含汞物质，报废时可能会

对自然环境和人体健 康 带 来 巨 大 危 害。这 是 因 为，

汞在荧光灯管中是作为一种气 体 放 电 介 质 存 在，当

废弃的荧光灯管破碎后，汞会立 即 向 周 围 环 境 散 发

汞蒸气，瞬时可使周围空气中的汞质量浓度达到１０

～２０ｍｇ／ｍ３［１－３］，远 超 过《环 境 空 气 质 量 标 准》（ＧＢ
３０９５—２０１２）中一级标准限值（０．０５μｇ／ｍ

３）。此外，

汞能通过 皮 肤、呼 吸 或 食 物 进 入 人 体，危 害 人 体 健

康。据报道，人体 一 次 吸 收２．５ｇ汞 蒸 气 即 有 生 命

危险［４－５］。因此，早在２００８年，废弃荧光灯管就已列

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属于毒性危险废物。

　　目前，中国 荧 光 灯 管 的 需 求 量 巨 大，据 中 国 照

明电器协会的统计，２０００—２００８年，荧 光 灯 管 在 整

个照 明 电 器 行 业 的 市 场 份 额 从１５．２１％增 加 到

４０．１７％［６］３７，且生产 与 报 废 基 本 平 衡。有 报 道 称，

２０１０年中国荧光灯的产量 为４２．６亿 支，若 按 当 前

荧光灯管 平 均 含 汞 量１０ｍｇ／支 计，荧 光 灯 管 报 废

时，仅此一年的汞量就达到了４２．６ｔ。如 此 巨 大 量

的废弃荧光灯管如果不能进行安全有效地回收，势

必会带来极大的环境污染，严重威胁到居民的身 体

健康。

　　因此，必须采取有效的环境管理措施，最大程度

地减少废弃荧光灯管类危险废物对自然环境和人体

健康的危害。除此之外，加 强 对 危 险 废 物 的 环 境 管

理，进一步加大环境保护力度，也符合中国“十二五”

规划的要求（“加大持久性有机物、危险废物、危险化

学品污染防治力度”已被明确写入中国新公布的“十

二五”规划纲要中）。由此可知，加 强 危 险 废 物 的 环

境管理已成为中国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工作中的重点

和热点。

　　本研究通过综合比较分析国内外废弃荧光灯管

的环境管理现状，系统总结了目 前 中 国 在 废 弃 荧 光

灯管环境管理方面的不足，并对 废 弃 荧 光 灯 管 环 境

管理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为 建 立 和 完 善 中 国 废

弃荧光灯 管 的 环 境 管 理 体 系 提 供 了 重 要 的 理 论 依

据，对中国加强危险废物的系统 管 理 具 有 重 要 的 现

实意义。

１　国内外废弃荧光灯管的环境管理现状

１．１　废弃荧光灯管的环境管理政策

１．１．１　美国环境管理政策

１９９９年前，美国对废弃荧光灯管的管理同时受

联邦法 律 和 州 级 法 律 的 约 束。根 据 联 邦 法 律 的 规

定，废弃荧光灯管在进行管理前 必 须 先 进 行 毒 性 特

征浸出测试（ＴＣＬＰ），以确定废弃荧光灯管是否为危

险废物。若能通过这项测试，则视为非危险废物；若
不能通过这项 测 试，且 荧 光 灯 管 的 含 汞 量 超 过０．２

ｇ／Ｌ，则视为危险废物，此类废弃荧光灯管将会受到

美国《资源保护回收法》的管 理。其 中，美 国 联 邦 法

规（ＣＦＲ）第４０分册的２６０、２６１、２６４等章节 规 定 了

废弃荧光灯管的回收利用的相关内容。

　　１９９９年，由于考虑到按照危险废物的方式对废

弃荧光灯管进行处理处置，不但花费较高，而且对废

弃荧光灯管的运输、存 储、设 施 等 条 件 要 求 很 高，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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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荧光灯管使用者的负担，直 接 导 致 大 量 废 弃 荧

光灯管被随意丢弃。因 此，在 进 行 了 关 于 废 弃 荧 光

灯管管理和汞释放２项研究后，美 国 环 境 保 护 署 对

废弃荧光灯管的管理规定进行了修订：（１）将废弃荧

光灯管定为危险废物种类中的通用有害废物；（２）满

足一定条件的废弃荧光灯管不 再 属 于 危 险 废 物，其

回收、贮存、运输、处理可 按 照 非 危 险 废 物 的 管 理 要

求进行。符合条件的废 弃 荧 光 灯 管 主 要 有４类：家

庭产生的废弃荧光灯管；月产生量小于１００ｋｇ的单

位所产生的废弃荧光灯管；送往 州 级 有 资 质 的 市 政

填埋场进行处理处置的废弃荧 光 灯 管；送 往 州 级 有

资质的汞回收公司进行处理处 置 的 废 弃 荧 光 灯 管。

因此，目前美国大部分的废弃荧 光 灯 管 按 照 非 危 险

废物的方式进行处理处置。

　　此 外，在 美 国 各 州 颁 布 的 固 体 废 物 管 理 法 律

中，对废弃荧光 灯 管 的 管 理 也 均 有 相 应 的 规 定，只

是由于各州的实际情况不同，彼此差异较大。鉴 于

上述原因，美国联邦法律要求各州在制定针对废 弃

荧光灯管回收与处理方面的管理措施时，必须包 括

以下基本规定：（１）收 集 起 来 的 废 弃 荧 光 灯 管 在 被

回收之前必须存放于一定的包装物中，这类包装 物

可以是桶或箱子，但必须能最大程度的避免废弃 荧

光灯管的破损，并 且 要 保 持 闭 合，并 且 贴 有 清 晰 的

标签。（２）破 损 的 废 弃 荧 光 灯 管 必 须 单 独 存 放。
（３）商业使用者 可 自 行 先 存 放 废 弃 荧 光 灯 管，等 收

集到一定数量时交给回收单位，但是时间不能超 过

１年；存放废弃荧光灯管的 容 器 上 必 须 标 明 此 容 器

开始使用的时间。（４）未破损的废弃荧光灯管可由

使用者（不需要许可）或运输公司送往回收公司，运

送时使用普通的货车即可；破损的废弃荧光灯管 必

须按照最严格的危险废物运输方式进行运输。（５）

严禁商业使用 单 位 和 运 输 单 位 自 行 对 废 弃 荧 光 灯

管进行处理处置。

１．１．２　日本环境管理政策

为了实现减少废物产生量、确保物质循环、抑制

天然资源 消 费、减 轻 环 境 负 担 的 目 标，日 本 政 府 在

《环境基本法》（１９９４年制定）的基础上，制定了一整

套促进建立循环型社会的法规体系，于２００１年实施

的《资源有效利用促进法》即是其中一部法规。为了

促进废弃荧光灯管的回收利用，该 法 规 新 增 废 弃 荧

光灯管为“可循环资源”。这样，废 弃 荧 光 灯 管 也 同

废弃家用 电 器、建 筑 材 料、包 装 容 器 等 其 他 废 物 一

样，受日本循环性社会法规体系的保护，由指定的主

体承担回收和再利用责任，并依 法 对 不 实 施 循 环 再

利用的单位进行处罚［７］。

　　《资源有效利用促进法》的目的是将以往单纯作

为原材料 的 再 生 利 用 的“１Ｒ”（Ｒｅｃｙｃｌｅ）转 为“３Ｒ”
（Ｒｅｄｕｃｅ：抑制废弃物的产生；Ｒｅｕｓｅ：产 品 零 部 件 的

再使用；Ｒｅｃｙｌｅ：作 为 原 材 料 加 以 再 生 利 用）。该 法

规要求，荧光灯管产品从产品设 计 阶 段 就 要 考 虑 减

少废物的产生，旧产品能继续使用，采用能循环的原

材料，并提出了以下５项主要措施：（１）通 过 节 约 生

产资源和延长使用寿命减少废物产生；（２）回用零部

件；（３）企业回收使用过的产品并使之再循环；（４）使

用后的产品加贴选择性收集标签；（５）减少副产品和

其他循环措施。相关企 业 如 不 执 行 这 些 措 施，则 有

“劝告”、“公布”、“命令”等相应的管理措施。

　　此外，日本通过“再生利用率”这一 指 标 对 废 弃

荧光灯管的回收情况实施考核，从 而 促 进 了 各 企 业

积极开发再利用技术和增强处理处置能力。

１．１．３　欧盟环境管理政策

欧盟对废弃荧光灯管实施环境管理的主要依据

是《关于 报 废 电 子 电 气 设 备 指 令》（简 称 ＷＥＥＥ指

令，２００２／９６／ＥＣ）和《关于在电子电气设备中限制使

用某些有害物质指令》（简称ＲＯＨｓ指令，２００２／９５／

ＥＣ）［８］１１６。

　　ＷＥＥＥ指 令 的 核 心 思 想 是 要 求 欧 盟 市 场 上 流

通的电子电气设备的生产商必须在法律上承担起支

付报废产品回收费用的责任，同 时 欧 盟 各 成 员 国 有

义务制定自己的电子电气产品 回 收 计 划，建 立 相 关

配套回收设施，使电子电气产品 的 最 终 用 户 能 够 方

便并且免费地处理报 废 设 备。该 指 令 中 明 确 规 定，

将荧光灯管纳入报废管理的电子电气产品中。由于

该指令在产品的设计、分类收集 和 回 收 处 置３个 方

面做出了详细的规定，因此使得 荧 光 灯 管 的 环 境 管

理在这３个方面均有法可依。

　　ＲＯＨｓ指令规定从２００６年７月１日起，新投放

欧盟市场的电子电气设备中不得含有汞等６种有害

物质，并对其在均质材料中的最 高 限 量 做 出 了 相 应

规定，其中汞的最高限量为１　０００ｍｇ／ｋｇ。

　　事实 上，欧 盟 各 成 员 国 在 ＷＥＥＥ、ＲＯＨｓ指 令

发布之前就已 制 定 了 关 于 收 集 和 适 当 处 理 电 子 电

气废物 的 规 定［８］１１６－１１７，这 些 规 定 在 本 质 内 容 上 与

ＷＥＥＥ、ＲＯＨｓ指 令 没 有 太 大 差 别，例 如 德 国 颁 布

的《循 环 经 济 法》和《信 息 产 业 废 旧 设 备 处 理 办

法》，瑞 典 颁 布 的《电 子 电 器 产 品 制 造 商 责 任 法》、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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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旧电器和电子 垃 圾 预 处 理 条 例 及 指 导 原 则》和

《废旧电子电器处理法》。

１．１．４　中国环境管理政策

《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中明确规定将“生产、销售

及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废含汞荧光灯管”归结为第２９
类危险废物，即含汞废物（ＨＷ２９），其危险特性为Ｔ
（毒性）。目前，中国已出台的与 危 险 废 物 回 收 处 置

相关的政策法规、部门规章及标准有《固体废物污染

环境防治法》、《危险废物污染防治技术政策》、《危险

废物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危险废物 转 移 联 单 管

理办法》等。《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的 第 四 章

对危险废物的防治做 了 特 别 规 定。因 此，从 事 废 弃

荧光灯管这类危险废 物 相 关 的 收 集、运 输、贮 存、处

置以及必要的环境监督管理活动时，均必须遵守《固

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为了 加 强 对 危 险 废 物 收

集、贮存和处置经营活动的监督管理，加强对危险废

物转移的 有 效 监 督，防 治 危 险 废 物 污 染 环 境，根 据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

管理办法》和《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办法》相 继 出

台，并以此制定了危险废物申报登记制度、转移联单

制度和许可证制度，从法规的层 面 进 一 步 细 化 了 对

危险废物相关活动的监督管理。《危 险 废 物 污 染 防

治技术政策》的９．６．１条“各级政府应 制 定 技 术、经

济政策调整产品结构，淘汰高污染日光灯管，鼓励建

立废日光灯管的收集体系和资金机制”和９．６．２条

“加强废日光灯管产生、收集和 处 理 处 置 的 管 理，鼓

励重点城 市 建 设 区 域 性 的 废 日 光 灯 管 回 收 处 理 设

施，为该区域的废日光灯管的回 收 处 理 提 供 服 务”，

更是为废弃荧光灯管回收处置应采取的技术措施指

明了方向。

　　与欧盟各成员国管理电子电气产品的策略相似，

中国台湾也颁布了电子电气产品的回收法规———《台
湾废物处置法案》。该法案规定，对于类似荧光灯管

等光源产品的回收是强制性的。中国台湾环保署于

２００２年开始启动荧光灯管的强制回收程序。据中国

台湾环保署固体废物管理处声称，启动该程序的原则

即是基于《台湾废物处置法案》。该程序规定，自２００４
年１１月１日 起，中 国 台 湾 所 有 居 民 将 能 选 择 岛 内

２　０００家售卖灯管的任何一个商家进行灯管的回收。

中国台湾环保署同时宣称，如果商家拒绝合作，将会

被处以６万～３０万台币的罚款。

１．２　废弃荧光灯管的回收体系

各国的废弃荧光灯管的回收体系具体见表１。

１．２．１　美国回收体系

美国在废弃荧光灯管回收体系方面开展了很多

试点工程的研究。结果 表 明，废 弃 荧 光 灯 管 可 以 通

过废物管理公司、回收公司、照明服务公司、零售商、

公共设施等多主体进行安全、有效的回收。但是，目
前美国针对回收模式尚未形成一个非常完善的财政

机制，即回收费用一般来自各地政府财政补贴，而这

表１　各国废弃荧光灯管的回收体系

国家 种类 回收主体 回收模式 费用承担方

家庭生活类
回收公司 邮寄 地方政府

美国
家庭危险废物回收组织 产废者自行交送

回收公司 上门回收

企事业单位类 零售商和公用事业单位 设置回收站

回收公司 产废者自行交送

日本
家庭生活类 回收公司 设置回收站 地方政府

企事业单位类 废弃物处理公司 上门回收 企事业单位

生产商 生产商自行回收 生产商

德国 家庭生活类 销售商 销售商自行回收 销售商

回收公司 ①在社区设立回收点；②专车定点回收；③由①和②结合 社区

欧盟
瑞典 家庭生活类 回收公司 设置回收站 社区

奥地利 家庭生活类
回收公司 设置回收站 社区

销售商 销售商自行回收 销售商

荷兰 家庭生活类
回收公司 ①设置回收站；②专车定时定点收集 社区

销售商 销售商自行回收 销售商

中国
台湾 家庭生活类 销售商 销售商自行回收 销售商

大陆 无分类 无回收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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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补贴主要来自于２个方面的税收：（１）消费者支

付的回收利用费（ＡＲＦ）。消费者只要购买了灯管，

即相当于支付了ＡＲＦ，在购买灯管时可直接告知消

费者需要支付这部分费用，也可在产品的价格中直

接增加这部分费用。（２）生产者支付的回收利用费。

荧光灯管生产企业支付一定的用于废弃荧光灯管的

回收利用费用，但是这部分费用往往被生产企业以

增加产品单位价格的方式转嫁给了消费者。这种收

费方式最大的好处在于方便政府管理。

１．２．２　日本回收体系

日本将废弃荧光灯管分为家庭生活类和企事业

单位类进行回收。针对不同种类的废弃荧光灯管，

通过不同的回收主体进行回收，并承担相应的回收

费用。

１．２．３　欧盟回收体系

欧盟成员国建立的废弃荧光灯管的回收模式主

要针对家庭生活中产生的废弃荧光灯管。欧盟将家

庭产生的含有汞的废弃荧光灯管称为“家庭危险废

物（ＨＨＷ）”，因 此 对 于 家 庭 产 生 的 废 弃 荧 光 灯 管，

欧盟成员国建立了较完善的回收体系对其进行单独

收集，以避免与其他非“家庭危险废物”一同处置。

１．２．４　中国回收体系

在中国大陆地区，无论是针对家庭生活产生的

废弃荧光灯 管 还 是 企 事 业 单 位 产 生 的 废 弃 荧 光 灯

管，均未建立起完善的行之有效的回收体系，大部分

废弃荧光灯管被当作生活垃圾一同处置。但是，随

着近几年人们环保意识的提高，中国大陆部分省市

也相继开展了废弃荧光灯管的回收工作。例如，目

前北京市危险废物处置中心负责集中收集处置北京

市部分企事业单位的废弃荧光灯管。据了解，２０１０
年，北京市危险废物处置中心共计回收处置废弃荧

光灯管１７６ｔ，约有２００万支。除 此 之 外，北 京 市 于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还开展 了 持 续３年 的“一 元 节 能 灯”

的换购活动。在江苏省宜兴市，苏南固废处理综合

利用厂于１９９９年建成了江苏省首座含汞灯管处理

装置，每年可处理１　５００ｔ含汞灯管［９］１７５。

　　中国台 湾 启 动 了 废 弃 荧 光 灯 管 的 强 制 回 收 程

序，荧光灯管的销售商必须全面回收处理废弃荧光

灯管。

１．３　废弃荧光灯管的处理处置技术

欧盟各国采用 的 废 弃 荧 光 灯 管 的 处 理 处 置 方

法有湿法工艺［６］３８和干法工 艺（包 括 直 接 破 碎 分 离

和切端 吹 扫 分 离 工 艺）［９］１７４，［１０］。湿 法 工 艺 能 洗 脱

玻璃上的残留荧 光 粉，汞 回 收 率 高，因 此 在 荧 光 灯

管回收利用法的 早 期 处 理 处 置 中 使 用 较 多。欧 盟

成员国德国、瑞士、芬 兰 等 曾 采 用 湿 法 工 艺 处 理 处

置废弃 荧 光 灯 管，以 对 其 进 行 综 合 利 用，生 产 的

“湿法”灯管碾碎机曾应用 于 大 规 模 工 业 化 废 弃 荧

光灯处 理 处 置 中。但 是，目 前 干 法 工 艺 已 逐 渐 成

为废弃 荧 光 灯 管 回 收 利 用 的 发 展 趋 势。其 中，直

接破碎分离工艺的 处 理 处 置 流 程 是 先 将 废 弃 荧 光

灯管整体粉碎、洗 净、干 燥 后 回 收 汞 和 玻 璃 管 的 混

合物，然后 经 焙 烧、蒸 发 并 凝 结 回 收 粗 汞，再 经 汞

生产装置 精 制 后 供 荧 光 灯 用 汞，每 支 废 弃 荧 光 灯

管回收汞１０～２０ｍｇ。切 端 吹 扫 分 离 工 艺 是 先 将

废弃荧光 灯 管 的 两 端 切 掉，吹 入 高 压 空 气 将 含 汞

的荧光粉吹出后 收 集，再 通 过 真 空 加 热 器 回 收 汞，

其生成汞的纯度为９９．９％。该工艺 可 有 效 地 将 可

再生回收 利 用 的 荧 光 粉 分 类 收 集，适 用 于 以 昂 贵

的稀土为 荧 光 粉 原 料 的 废 弃 荧 光 灯 管 处 理 处 置。

图１是 瑞 典 ＭＲＴ公 司 的 废 弃 荧 光 灯 管 回 收 处 理

系统。

　　美国多采用干法工艺，还发明了一种废弃荧光

灯管回收的 活 动 设 备［１１］。该 设 备 包 含 了 完 整 的 废

弃荧光灯管的破碎与组分分离装置，在密闭的容器

中将废弃荧光灯管粉碎，较大颗粒物质把汞清洗掉

后进一步回收；较小颗粒被气流带走，经粉尘过滤器

回收部分荧光粉，最后气流通过活性炭过滤器除去

汞蒸气和其他有害气体，排入大气。该装置不仅能

避免废弃荧光灯管运输过程中破碎和体积庞大的问

题，而且工艺流程简单，对零星分布的回收点带来很

大的便利。

　　日本的几大废弃荧光灯管处理公司基本上采用

干法工艺来处理处置收集到的废弃荧光灯管。如野

村兴产株式 会 社 采 用 直 接 粉 碎 分 离 工 艺；ＮＫＫ环

境公司 和 神 钢 朋 太 克 采 用 切 端 吹 扫 分 离 工 艺［１２］。

　　目前，中国是将废弃荧光灯管与生活垃圾一起

混合，采用焚烧或填埋的方式处置［９］１７５，［１３－１４］。

２　中国废弃荧光灯管环境管理的不足

２．１　环境管理政策方面

尽管，中国从立法的角度已将废弃荧光灯管列

为危险废物，并制定了可以适用于废弃荧光灯管环

境管理的法律法规、技术政策等，但这些法规条文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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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瑞典ＭＲＴ公司的废弃荧光灯管回收处理系统

没有涉及针对废弃荧光灯管回收综合利用管理工作

的具体措施；各级地方政府尚未出台可有效促进当

地废弃荧光灯管回收的管理政策、管理办法；现行的

危险废物相关的法律法规中尚未对回收责任人进行

明确规定；现行的危险废物相关的法律法规中缺少

对废弃荧光灯管回收率进行考核的衡量标准等。

２．２　回收体系方面

中国尚未设立废弃荧光灯管的回收网点、专门

的回收箱，直接导致人们把废弃荧光灯管随生活垃

圾一起处理。

２．３　处理处置技术方面

中国对于废弃荧光灯管的处理处置技术、设备较

落后，企业对废弃荧光灯管的处理处置主要依赖国外

设备。这直接导致利润较低的处理处置工作凭空增

加了较多的成本，这也许是大多数地区放弃采用单独

处理处置设备，而采取填埋或焚烧方式的原因之一。

３　展　望

随着废弃荧光灯管产生数量的日益增加，中国

在其环境管理方面的不足也随之日益凸显，这势必

将会导致人类生存环境和人体健康受到严重威胁。

因此，制定切实有效的环境管理政策、建立适宜于中

国的废弃荧光灯管回收模式、加强废弃荧光灯管处

理处置技术的研发力度或筛选适宜于中国的先进的

处理处置技术，将成为建立或完善中国废弃荧光灯

管环境管理体系、有效解决废弃荧光灯管带来的环

境污染和资源再利用问题的重要研究途径。同样，

对于促进社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创建资源节约、

环境友好的和谐社会，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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